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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信息中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npc.gov.cn/npc/flcazqyj/2018-09/05/content_2060675.htm） 

 

附錄 

 

耕地占用税法（草案）征求意见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草案）》进行了

审议。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

录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1 号，邮编：100805。信封上请注明耕地占用税法草案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04 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草案）》的说明 

 

1987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对占用耕地建房或者

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耕地占用税。为了进一步加大耕地保护力度，2007 年 12 月，

国务院公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提高了

税额标准，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税负水平，进一步从严控制减免税，规范了征收管理。《暂行条

例》施行以来，耕地占用税运行比较平稳。2008 年至 2017 年，全国累计征收耕地占用税 14177

亿元，年均征收 1418 亿元，其中 2017 年征收 1652 亿元。耕地占用税对促进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制定

耕地占用税法是重要任务之一，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8 年立法工作计划》和《国务院 2018

年立法工作计划》。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税务总局、司法部等部门在

《暂行条例》的基础上，经征求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 54 个有关部门和单

位以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企业和社会团体等方面的意见，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起草形成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说明如

下： 

一、立法的总体考虑 

从实际情况看，耕地占用税税制要素基本合理，运行比较平稳，可按照税制平移思路，

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将《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

对个别征税事项作相应调整。 

二、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草案规定：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依

法缴纳耕地占用税，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不缴纳耕地占用税（第二条）；临时占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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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缴纳耕地占用税，但纳税人在批准临时占用耕地期满之日起 1 年内恢复种植条件的，全额退

还已缴纳税款（第十一条）；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

以及其他农用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比照本法的规定征收耕地占用税（第十二条）。 

（二）关于计税依据、征收方式和应纳税额。 

草案规定，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照规定的适用税额

一次性征收，应纳税额为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平方米）乘以适用税额。（第三条） 

（三）关于税额。 

草案以各地区（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人均耕地面积为依据，分别规定了各地区每平

方米耕地的差别化税额，分为 10 至 50 元、8 至 40 元、6 至 30 元、5 至 25 元四个档次；各地

区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税额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大

常委会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第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为适当平衡各地

税负，草案规定国务院根据人均耕地面积和经济发展等情况，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

占用税的平均税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适用税额的平均水平不得低于国务院规定的平均税

额（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经济发达且人均耕地特别少的地区，适用税额可以提高不超过

50%（第五条）；占用基本农田的，适用税额应当在相应基础上提高 50%（第六条）。 

（四）关于税收减免。 

草案规定了四类减免耕地占用税的情形：一是军事设施、学校、幼儿园、社会福利机构、

医疗机构占用耕地免税。二是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水利

工程占用耕地，减按每平方米 2 元的税额征收。三是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占用耕地新

建自用住宅，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农村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残疾军人以及

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自用住宅缴纳耕地占用税确有困难的，予以免

征。四是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新建自用住宅占用耕地不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免税；超过原宅

基地面积的，对超过部分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为更好适应实际需要、便于相机调控，

同时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草案规定国务院可以规定其他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的情形，

但应当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七条） 

（五）关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申报缴纳期限。 

草案规定，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占用耕

地手续的书面通知的当日，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申报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条） 

此外，草案还对税务机关与相关部门建立耕地占用税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

等税收征管事项作了规定。 

 

 

 

 

 

 

 


